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甲 轉運站管理

獎勵民間興建長途

客運轉運站之核定

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員

財政局

都發局

法務局

主計處

甲
汽車車輛政

策

汽車客運業車輛政

策之核定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 研考會

甲

原公車處留

存調度站契

約管理

原公車處留存公車

調度站用地租用契

約用地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員

財政局

法務局

機關共同

甲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第二預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共同

甲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災害準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共同

甲
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

(含公路公共運輸

多元推升計畫)及

其相關作業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綜合規劃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綜合規劃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
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元以上

或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

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

訴訟、調解、

仲裁、和解及

尚未進入法定

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

件；重大爭議

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

員關切、媒體

關注或後續影

響重大之案件

機關共同

甲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額未達新

臺幣1,000萬元之爭訟案件(包含但不限

於延聘律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

訴訟、調解、

仲裁、和解及

尚未進入法定

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

件；重大爭議

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

員關切、媒體

關注或後續影

響重大之案件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甲
市區汽車客

運業管理

市區汽車客運業運輸政策

之核定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研考會

甲 調度站管理

汽車客運業非交通用地及

調度站用地停車場之設置

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都發局

甲
汽車客運業

運價

汽車客運業運價之核定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共同甲 預算執行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銷）

第二預備金之需求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共同甲 預算執行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銷）

災害準備金之需求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共同甲 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(含公路

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)及

其相關作業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機關共同甲 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元以

上或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

律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大眾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大眾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共同甲 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額未達新

臺幣1,000萬元之爭訟案件(包含但不限

於延聘律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甲
計程車客運

業管理

計程車客運業運

價之核定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本市纜車營

運監理

本市纜車系統經

營維護與安全檢

查計畫之核定及

結果報核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本市纜車營

運監理

本市纜車系統工

程完竣，辦理勘

驗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本市纜車營

運監理

本市纜車相關規

章核定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甲
本市纜車營

運監理

本市纜車運價及

整合政策措施之

核定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財政局

主計處

甲
本市纜車營

運監理

本市纜車系統經

營附屬事業之核

定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本市纜車營

運監理

本市纜車營運定

期檢查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一般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一般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甲
本市纜車營

運監理

本府投資興建纜

車系統經營契約

書之核定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財政局

主計處

臺北捷運

公司

甲
本市纜車財

產管理

本市纜車系統財

產、財產移撥及

土地權利用及使

用核定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財政局

都發局

甲
復康巴士營

運管理

復康巴士政策之

核定與變更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 社會局

甲
復康巴士營

運管理

復康巴士捐贈相

關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 捷運監理

民間申請投資建

設大眾捷運系統

案件，路線規

劃、籌辦之核

准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都發局

捷運局

甲 捷運監理
捷運路線完工初

勘之委員遴派。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一般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甲 捷運監理

捷運路線完工初

勘及履勘等列管

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 捷運監理

民間投資興建大

眾捷運系統及申

請籌辦核准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 捷運監理

已核准民間投資

興建大眾捷運系

統事項之公告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 捷運監理

大眾捷運系統運

輸設備安全及系

統設備檢查決議

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 捷運監理

大眾捷運系統運

輸及系統設備營

運檢查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一般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甲 捷運監理

大眾捷運系統重

大行車或其他嚴

重事故肇事原因

及責任鑑定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 捷運監理

大眾捷運系統一

般行車或其他事

故肇事原因及責

任鑑定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 捷運監理

定期提報之捷運

系統營運情形報

告(含月報、季報

及年報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
捷運營運督

導

大眾捷運系統新

擬訂規章核定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一般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甲
捷運營運督

導

大眾捷運系統既

有規章核定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
捷運營運督

導

大眾捷運系統運

價及整合政策措

施之核定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財政局

主計處

甲
捷運營運督

導

公營大眾捷運系

統經營附屬事業

之核定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
甲
捷運營運督

導

大眾捷運系統旅

客運送服務指標

之核定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
捷運營運督

導

大眾捷運法規暨

大眾運輸工具播

音語言平等保障

法處罰項目之執

行項目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甲
捷運營運督

導

違反大眾捷運法

之救濟程序。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機關共同甲 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

（註銷）第二預

備金之需求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研考會

主計處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

秘書)

科長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一般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共同甲 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

（註銷）災害準

備金之需求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共同甲 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

案(含公路公共運

輸多元推升計畫)

及其相關作業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機關共同甲 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元以

上或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

律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訴

訟、調解、仲裁、

和解及尚未進入法

定救濟程序之爭議

協調等案件；重大

爭議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員關

切、媒體關注或後

續影響重大之案件

機關共同甲 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額未達

新臺幣1,000萬元之爭訟案件(包含但

不限於延聘律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訴

訟、調解、仲裁、

和解及尚未進入法

定救濟程序之爭議

協調等案件；重大

爭議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員關

切、媒體關注或後

續影響重大之案件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秘

書)

科長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甲 捷運營運督導
違反大眾捷運法之救

濟程序。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法制人員

甲

公車服務品質稽

查及行車安全事

項

本市市區公車營運服

務指標評鑑事項

本市市區公車營運服務指標評鑑指標及結果

公告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機關共同

甲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

銷）第二預備金之需

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共同

甲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

銷）災害準備金之需

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共同

甲
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

(含公路公共運輸多

元推升計畫)及其相

關作業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機關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
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元以上或

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師、選

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業務稽查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

技正

(視導、秘

書)

科長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業務稽查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共同

甲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之爭訟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

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 科長
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機關共同

甲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第二預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共同

甲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災害準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共同

甲
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

(含公路公共運輸

多元推升計畫)及

其相關作業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機關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
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元以上或

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師、選

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

訴訟、調解、

仲裁、和解及

尚未進入法定

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

件；重大爭議

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

員關切、媒體

關注或後續影

響重大之案件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智慧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 科長
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智慧運輸科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共同

甲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額未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之爭訟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

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

訴訟、調解、

仲裁、和解及

尚未進入法定

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

件；重大爭議

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

員關切、媒體

關注或後續影

響重大之案件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股長 主任
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
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

萬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

但不限於延聘律師、選定仲裁

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訴

訟、調解、仲裁、

和解及尚未進入法

定救濟程序之爭議

協調等案件；重大

爭議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員關

切、媒體關注或後

續影響重大之案件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額

未達新臺幣1,000萬元之爭訟案

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師、選

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訴

訟、調解、仲裁、

和解及尚未進入法

定救濟程序之爭議

協調等案件；重大

爭議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員關

切、媒體關注或後

續影響重大之案件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

銷）第二預備金之需

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

銷）災害準備金之需

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秘書室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秘書室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

共同

甲

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

(含公路公共運輸多

元推升計畫)及其相

關作業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主任
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第二預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災害準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

共同

甲

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

(含公路公共運輸

多元推升計畫)及

其相關作業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萬元以

上或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

律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訴

訟、調解、仲裁、

和解及尚未進入法

定救濟程序之爭議

協調等案件；重大

爭議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員關

切、媒體關注或後

續影響重大之案件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政風室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政風室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額未達新

臺幣1,000萬元之爭訟案件(包含但不限

於延聘律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訴

訟、調解、仲裁、

和解及尚未進入法

定救濟程序之爭議

協調等案件；重大

爭議案件，指涉及

重大政策、議員關

切、媒體關注或後

續影響重大之案件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主任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第二預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

註銷）災害準備金

之需求事項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

共同

甲

綜合業務
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

(含公路公共運輸多

元推升計畫)及其相

關作業。
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1,000

萬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件(包含

但不限於延聘律師、選定仲裁

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會計室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主任

主任秘書

/專門委

員
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會計室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

額未達新臺幣1,000萬元之爭訟

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師、

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

一級機關 府

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

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
承辦

人員
主任

主任秘書/

專門委員
副處長 處長 局長 市長

會辦

機關

(單位)

備考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銷）第二預備

金之需求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
研考會

主計處

機關

共同

甲

預算執行
本機關申請動支（註銷）災害準備

金之需求事項。
擬辦 V V V V V 核定 主計處

機關

共同

甲

綜合業務
中央補助款申請案(含公路公共運輸

多元推升計畫)及其相關作業
擬辦 V V V V 核定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爭訟案件標的金額新臺幣

1,000萬元以上或重大爭議案

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師、

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法務局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機關

共同

甲

爭訟案件 爭訟案件之處理

以本府名義為當事人且標的金

額未達新臺幣1,000萬元之爭

訟案件(包含但不限於延聘律

師、選定仲裁人)。

擬辦 V V V V 核定
法制人員

爭訟案件，指訴訟、調

解、仲裁、和解及尚未

進入法定救濟程序之爭

議協調等案件；重大爭

議案件，指涉及重大政

策、議員關切、媒體關

注或後續影響重大之案

件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(人事室)分層負責明細表

112.12.13府人管字第1120152105號

陳核流程

二級機關


